电子设备的安全试验
摘要：在实践的基础上，参照有关安全试验规范，归纳出电子设备安全试验的基本原则及其试验项目和试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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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就电子设备的质量和可靠性而言，我们的设备在电磁兼容等方面取得了较全面、深入的进步；然而在安全试验和设计方面差距仍较大。只有先深刻理解了关于安全试验的标准与要求，才可能有针对性地做出设计和改进。 

1    电子产品安规试验的一般原则要求 

    试验之前应理解如下一些原则要求。 

    1）产品安全测试前，应首先确认设备的移动性、设备对电击的保护类型、与电源连接的方式、以及污染的等级等； 

    2）列出所有经过认证或未经认证的安规元器件的清单，确定是否应作为设备的一个组成部分，承受规范规定的有关试验； 

    3）除另有说明外均为型式试验，应在一个样品上进行，该样品应承受全部有关试验； 

    4）如果设备的设计和结构已清楚地表明某一试验对设备不适用，则该试验就不应进行； 

    5）当元器件未由公认的试验机构认证，该元器件应作为设备的一个组成部分，承受本规范规定的有关试验；当元器件已由公认的试验机构认证，符合与有关的国家标准或IEC元器件标准相协调的某一标准时，不承受有关的国家标准或IEC元器件标准中规定的那部分试验； 

    6）跨接在危险电路和安全电路间的封闭和密封的零部件、及灌封零部件，应承受相应的温度循环试验和潮湿处理试验，然后再进行抗电强度试验，检验其是否能提供足够的绝缘； 

    7）MOS器件和IGBT器件的封装材料属于已认证的材料，不进行耐热、防火及抗电强度的试验。 

2    电子产品安全试验项目与要求 

2.1    温度循环和潮湿处理试验 

    对跨接在危险电路和安全电路间封闭的、密封的、和灌封的零部件，应承受相应的温度循环试验和潮温处理试验，然后再进行抗电强度试验，检验其是否能提供足够的绝缘（吸湿材料的判定，必要时可通过潮湿试验处理后进行抗电强度试验来确定）。 

    该试验不做任何判定，仅用于抗电强度测试前对器件的处理。 

2.2    介电强度试验 

    检验设备中元器件使用的绝缘材料是否具有足够的抗电强度。在进行抗电强度试验前须进行模拟发热试验，使这些元器件和部件处于充分发热状态。 

    试验期间，绝缘不应击穿。当由于加上试验电压而引起的电流，以失控的方式迅速增大时（即绝缘无法限制电流），则认为已发生绝缘击穿。电晕放电或单次瞬间闪络不应算是绝缘击穿。 

2.3    机械结构试验 

2.3.1    机架稳定性试验 

    试验分下列4项，每项单独进行。 

    1）当使设备相对于其正常垂直位置倾斜10°时，该设备不应翻倒； 

    2）对落地设备，在距离地面不超过2m的最不利的高度上，沿任意方向施加大小等于设备重20％的力（但不大于250N），该落地设备不应翻倒； 

    3）对高度≥1m，质量≥25kg的设备，在距离地面不超过2m的最不利高度上，沿任意方向对设备施加大小等于设备重量20％的力（但不大于250N），该落?设备不应翻倒； 

    4）对落地设备，当将800N恒定向下的力，在最大力矩点处施加到任何水平工作表面上，或施加到距离地面高度不超过1m，具有明显支点的表面上，该落地设备不应翻倒。 

    如果各装置设计成固定一起、且不作单独使用的情况，则不须考虑单个装置的稳定性。 

2.3.2    部件恒定作用力试验 

    本试用来验检验设备的各部件是否具有足够的机械强度。 

    具体方法是，用试验探头对操作人员接触区内的整台设备、或内部的零部件施加30±3N的恒定力，持续5s。 

    对手柄、操作杆、旋钮、液晶的屏面不进行该试验。 

2.3.3    外壳的恒定作用力试验 

    本试验用来检验设备防护外壳的机械强度。 

    试验应使用能在直径为30mm圆形平面上，进行接触的适用试验工具，对固定在设备上的防护外壳施加250±10N的恒定力，持续5s。 

2.3.4    钢球试验 

    可取样品的完整外壳、或能代表其未加强的面积最大部分进行试验。 

    1）垂直冲击力试验    样品以其正常的位置支撑好，用一个光滑的实心钢球，使其自由落到样品上进行试验； 

    2）水平冲击力试验    将该钢球用线绳悬吊起来，并使其象钟摆一样，从垂直距离为1.3m处摆落下来进行试验；如果摆落试验不方便，则可以将样品相对于其正常位置转90°安装，进行垂直冲击试验，模拟对垂直或倾斜表面的水平冲击试验，以此来代替摆落试验； 

    必须注意钢球试验不应施加到设备的液晶显示屏和压板玻璃上。 

2.3.5    跌落试验 

    本试验仅适用于检验手持式设备和直接插入式设备的机械强度。 

    将完整试验样品从1m高度处，以其最不利结果的位置自由跌落到硬木表面上，样品应可承受3次跌落冲击。 

2.3.6    应力消除试验 

    由整台设备构成的一个样品（或由外壳、连同任何支撑框架一起构成一个样品），放入气流循环的烘箱内承受高温试验，烘箱温度要比温升试验时在外壳上测得的最高温度高10K（但不低于70℃），试验时间为7h，试验后使样品冷却到室温。 

2.3.7    把手及旋钮松动试验 

    如果把手、旋钮、夹具、操纵杆松动会引起危险时，则应以可靠的方式固定，以便使在正常使用时不会松动。不应使用封口胶和类似的化合物来防止转动；如果把手、旋钮等是用来指示开关或类似无转换位置的、而且它们置于错误位置时易引起危险时，则设计应保证不能被置于错误的位置上。 

    对把手、旋钮、夹具或操纵杆等元件，在轴向施加作用力1min，试验抗拉脱能力；试验中，把手、旋钮、夹具、操纵杆应不会松动、或不能被置于错误的位置上。 

2.4    耐热和防火试验 

    应注意，在进行耐热和防火试验时可能会冒出有毒的烟雾；所以在适当的情况下，试验可以在通风柜中进行，或者在通风良好的房间内进行，但是不能出现可能会使试验结果无效的气流。 

2.4.1    防火外壳的可燃性试验 

    对于总质量超过18kg的移动式设备和驻立式设备按如下要求进行试验。 

    1）应用3个样品进行试验，每一个样品由一个完整的防火防护外壳组成（或由防火防护外壳上代表壁厚最薄部分、而且要含有通风孔在内的切样组成）。 

    2）样品应按其实际使用的情况进行安装。在试验火焰施加点以下300mm处铺上一层未经处理的脱脂棉。试验火焰应加在样品的内表面，位于被判定为靠近引燃源，而有可能被引燃的部位。 

    对防火外壳的内材料也要进行如上的可燃性试验。 

2.4.2    大电流起弧引燃试验 

    本试验用来检验样品在大电流起弧条件下的可燃性。 

    用一对试验电极以及可变电感性阻抗负载，与交流220～240V，0～60Hz的电源串联进行该试验。引燃受试样品的飞弧平均数量对于V-0级材料不应少于15，对于其他材料不应少于30。 

2.4.3    灼热丝引燃试验 

    检验样品的可燃性。试验开始时，电路被通电以使电流通过热丝产生0.26（1±4％）W/mm的线性功率密度，试验将继续到试验样品引燃120s止。当引燃发生或已经通过了120s时，中断试验并记录试验时间。 

    对于绕线部分已经熔融但仍未引燃的样品，则当样品不再和所有热丝紧密接触时，试验应中断。 

2.4.4    灼热燃油试验 

    也是检验样品的可燃性。 

    将一个有完整防火防护外壳底部的样品，牢固地支撑在水平位置上。在该样品的下面约50mm处放一浅平底盘，盘上铺上一层大约为40g/m2的漂白纱布。 

    取一个带有浇注嘴和长勺把的金属小勺，在试样上的开孔上方约100mm处，以大约1mL/s的流量，将勺中的灼热油全部平稳地倒入该图形开孔的中央。 

    在这两次试验期间纱布不应被引燃。 

2.4.5    材料的可燃性试验 

    按如下项目分别进行。 

2.4.5-1>V-0，V-1或V-2级材料的可燃性试验 

    先检验样品的可燃性级别，然后选取该材料或组件的10个样品，放至试验火焰上，任一样品上火焰燃烧的持续时间，对V0级不应超过10s，对V1级或V2级不应超过30s。 

2.4.5-2>HF-1，HF-2或HBF级泡沫材料的可燃性试验 

    先检验样品的可燃性级别，然后将一个样品平放在钢丝网上，样品的一端与钢丝网的上弯端相接触（对组合材料的样品，应将其泡沫塑料的一面朝上放置）。将样品放至试验火焰上，灯焰应移到样品的下方停留60s，然后将灯焰移开。 

    此后，应在另外9个样品上重复进行本试验。 

2.4.5-3>HB级材料的可燃性试验 

    先检验样品的可燃性级别，然后先用夹子将样品夹住，并使样品的纵轴线成水平方向，横轴线与水平方向成45°。将一块平整的钢丝网水平支撑在距样品最低缘以下，并使样品悬空端正好直接位于钢丝网边缘的正上方。 

    再将灯焰移到样品悬空端的规定位置停留30s，或者烧到25mm标记线为止，然后移去灯焰记录时间。燃烧或灼热燃烧从样品较低缘的25mm标记线燃延至100mm标记线为止，然后计算燃烧速度。 

2.4.5-4>5V级材料的可燃性试验 

    先检验样品的可燃性级别，然后用安装在环形架上的夹子，将每一根条样从其上端夹住，而且应使试验条样的纵轴线成垂直方向。本生灯支撑在安装件的斜面上，使该本生灯的灯管相对于垂直方向处于20°的位置。试验条样的窄边应面对本生灯，在火焰施加点的下方300mm处铺上一层未经处理的脱脂棉。 

    火焰应与垂直方向成20°角施加到条样底部两个棱角中的一个棱角上，使蓝色锥焰的顶端能接触到试验条样。火焰应施加5s，然后移开火焰停烧5s。该操作应重复进行，直到每一根条样全都烧了5次为止。 

2.5    外形结构防触及试验 

    可通过本试验检验设备的防触及性(电击及能量危险) 

    对外形结构的防触及性，在目测无法判定的情况下，可利用试验指和试验针进行试验判定。 

2.5.1    用试验指进行试验 

试验时，首先将可拆卸零部件(包括熔断器座)卸掉，并使操作人员可触及的门、盖等打开，然后将试验指插进外壳上的开孔时，不应触及规定的危险零部件
2.5.2    用试验针进行试验 

    试验时，当试验针插到外部电气防护外壳的开孔中时，试验针不应触及带危险电压的裸露零部件。试验时，可拆卸的零部件，包括熔断器座和灯应保持就位，操作人员可接触的门和盖罩是关闭的。 

2.6    接地电阻测量试验 

    接地电阻测量试验主要检验接地保护的可靠性。 

    测量时可利用专用测量仪表，或用测量接地点的电压和电流的方法经计算得到电阻值。 

    应测量保护接地端子或接地接触件与接地零部件之间的电压降，然后根据试验电流和该电压降计算电阻值。电源软线中保护接地导线的电阻值不应计入该电阻测量值内。 

    接地端子或接地接触件，与需要接地的零部件之间的连接电阻不应超过0.1Ω。保护接地导线不应串接开关或熔断器。 

2.7    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的测量试验 

    检验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是否满足要求。 

2.7.1    爬电距离测试方法 

    沿绝缘表面测得的两个导电零部件之间、或导电零部件与设备界面之间的最短距离。 

2.7.2    电气间隙测试方法 

    两个导电零部件之间或导电零部件与设备界面之间的最短空间距离。 

2.8    电源软线的拉力试验及通流量的测试 

    电源软线应承受规定的稳定拉力25次，拉力沿最不利的方向施加，每次施加时间为1s。 

    试验期间，软线不应受到损伤，可通过外观检查以及在电源软线导体和可触及的导电零部件之间的抗电强度试验来检验，试验电压为3000V。 

    试验后，软线的纵向位移量不应超过2mm，该软线的连接处也不应有明显的形变。 

2.9    接线端子导线安装试验 

    检验接线端子与导线连接的可靠性。 

    从具有适当标称截面积的软导线的端部，剥去约8mm长的绝缘层，使该多股导线中的一根线悬空，然后将其余线束完全嵌入并夹紧在接线端子内。 

    在不向后撕裂绝缘层的条件下，这根悬空的线应沿每一个可能的方向弯曲，但不要围绕隔离保护物锐弯。 

2.10    电源接口稳态输入电流测量 

    设备应在正常负载的条件下，以及在额定电压或额定电压范围中的最低电压的条件下，待输入电流达到稳定时进行测量。 

    预定直接由电网供电的设备，其电路的最小电源容差应按额定电压的10％来进行设计。 

2.11    温升试验 

    在正常使用时，设备及其零部件不应产生过高的温度。 

    一般应采用热电偶法来进行测定，而测量绕组的温度时可采用电阻法。 

    规定的最大温升限值是基于设备工作时室内温度为25℃的假设作出的。试验期间，室内环境温度不要求保持在某一规定值上，但须记录。 

    试验应在样品正常负载条件下进行，首先记录试验开始时的室内环境温度，然后打开电源，使样品工作在正常负载的状态，保持状态观察温度变化，当温度达到稳定时，记录此时零部件的温度以及环境温度。 

2.12    对地漏电流测量试验 

    检验设备电源部分对地漏电流是否符合要求。 

    对无保护接地的II类设备，应对操作人员接触区内的导电零部件，以及对贴在可触及的非导电零部件上、面积不超过10cm×20cm的金属箔进行试验。金属箔在被试表面上应占有最大可能的面积，但不超过规定的尺寸。如果金属箔的面积小于被试表面，则应移动金属箔，以便能对被试表面的所有部分进行试验，应注意避免该金属箔影响设备的散热。 

2.13    异常工作和故障试验 

2.13.1    元器件的异常工作试验 

    检验当部分元器件工作异常时，或者误操作后，对操作人员和维护人员的危害程度。 

    试验时应使设备在额定电压或额定电压范围的上限电压下工作，并在设备上或模拟电路上，一次施加一个下列规定的条件进行试验。 

    1）当该机电元件正常通电时，应将其机械动作锁定在最不利的位置上； 

    2）如果某个机电元件通常是间断通电的，则应在驱动电路上模拟故障，使该机电元件连续通电。对出现故障时不易被操作人员察觉到的设备或机电元件，连续通电时间持续到建立起稳定状态或引起其他后果为止，对其他设备或机电元件，持续5min或引起其他后果为止。 

2.13.2    元器件故障试验 

    本试验适用于除电动机、变压器和机电元件外的元器件和电路。 

    首先通过检查设备、电路图和元器件规范，以此来确定出可以合理预计到会发生的那些故障条件。 

    如果设备有多个插座连有同一个内部电路，则只须对一个样品插座进行试验。与电源输入有关的一次电路的元器件（如电源线、设备耦合器、EMC滤波元件、开关等），它们互连一个故障条件。 

2.14    安全电压试验（ELV） 

    小于42.4V的交流电压或是小于60V的直流电压叫安全电压；安全电压电路仅指在正常工作条件下，在导体与导体之间或任一导体与地之间的交流峰值不超过42.4V或直流值不超过60V的二次电路，一般仅靠基本绝缘而没有接地，所以不允许操作人员触摸。 

2.15    SELV可信性试验 

    对于SELV（即安全特低电压电路），应进行下面的破坏性试验： 

    1）在正常工作条件下，模拟基本绝缘击穿或单一元器件损坏，测试SELV电路的电压； 

    2）在一个或几个互连的SELV电路内，在正常工作条件下，测量其任何两个可触及的电路零部件之间的电压或与保护接地端子之间的电压； 

    3）模拟单一基本绝缘失效、单一附加绝缘失效或某一个元器件失效时，用示波器测量SELV电路可触及的零部件上的电压。 

2.16    标牌耐久性试验 

    可利用本试验对标牌的耐久性进行检验。 

    首先，用一块蘸有水的棉布用手擦拭15s，然后，再用一块蘸有汽油的棉布用手擦拭15s，试验完成后标记仍应清析，标记铭牌应不可能轻易被揭掉，而且不应该出现卷边。 

2.17    安全标志的检查 

    通过目测观察，标识的原则要求是： 

    1）设备上必须有能保持长久、清晰易辨的标志或标牌，应给出安全使用设备所必需的主要特征，如额定参数、接线方式、接地标记、危险标记等； 

    2）由于设备本身的条件所限，不能在其上标出时，必须以其他方式清楚、可靠和有效地将应注意的事项告诉使用人员（例如用操作说明书或安装说明书的形式），在此情况下，这种文件应视为设备的组成部分； 

    3）设备上应该清楚地标出制造公司、牌号或商标，如不好实现，则可印在包装箱上； 

    4）附上指示灯和按钮等颜色，在运用中所表示的含义。 

